
2021 年 1 月，被告邱某与原告某
物 业 公 司 签 订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但 邱
某 从 2021 年 9 月 起 至 2023 年 7 月 止
累 计 拖 欠 该 公 司 物 业 管 理 费 3261.4
元。后物业公司将邱某诉至法院。

邱某辩称，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拒 绝 交 物 业 费 。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
房 屋 存 在 质 量 问 题 ，实 际 上 是 开 发
商 没 有 履 行 完 房 屋 买 卖 的 合 同 义

务，导致房子有缺陷，而非物业公司
的 问 题 。 因 此 ，房 屋 质 量 有 问 题 不
能成为业主拒交物业费的理由。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邱某应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某物业公司
缴纳物业管理服务费 3261.4 元。

房屋质量问题不能作为拒交物
业费的理由。房屋买卖和物业服务

属 两 个 不 同 的 法 律 关 系 ，业 主 不 能
以此为由拒交物业管理费来解决开
发商的问题。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
条 规 定 ，业 主 应 当 按 照 约 定 向 物 业
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
经 按 照 约 定 和 有 关 规 定 提 供 服 务
的 ，业 主 不 得 以 未 接 受 或 者 无 需 接
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
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
费 的 ，物 业 服 务 人 可 以 催 告 其 在 合
理 期 限 内 支 付；合 理 期 限 届 满 仍 不

支 付 的 ，物 业 服 务 人 可 以 提 起 诉 讼
或者申请仲裁。物业服务人不得采
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
方式催交物业费。

交房时，业主一定要认真做好验
房工作，如果房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
题，应当及时与开发商进行沟通，让
开发商尽快进行维修处理，以免超出
房屋质保期。物业公司也应当协助
业主去联系开发商相关人员，有问题
及时进行沟通，帮助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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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阜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阜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

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河北阜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北阜
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河北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4 年 7 月 4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 及 其 相 应 担 保 人 或 其 承 继 人 应 支 付 给 河 北 省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
人 ( 债 务 人)、担 保 人 因 各 种 原 因 更 名、改 制、歇 业、吊 销 营 业 执 照 或 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联系人:郭经理。联系电话:0318-4666311 0311-68001207。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 86 号互联网大厦 C 座

河北阜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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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机构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阜城农商银行

主债务人名称

阜城县华兴服装有限公司纸箱厂

衡水鸿浩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瑞祥焦炉煤气设备有限公司

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巨源彩钢钢构有限公司

衡水惠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道勤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观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强亿兴压型板有限公司

河北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卓越轻钢彩板有限公司
河北三信金属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故城县福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金宇钢结构有限公司

沈阳万丰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通化市金鼎彩钢制品有限公司
衡水华顺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阜城新创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阜航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卓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浪羽服装有限公司

京 奥 兴 国 际 钢 结 构 工 程（北 京）有
限公司
河北昊翔工程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健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喀什多美轻钢彩板有限公司
衡水圣伯莱涂料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21702019417538

21702019360489
21702020845195
21702020846541
21702017948103
21702019244789
21702019242672

17102016432326

21602020859131
21602019972905

21602020753446

HT110010011101122
202012120001

21602020555089

21602020544137
21602020844015
21602019441273
21602020844063

21602020545467

21602020619739

21602019458170
21602020501580
21602019152865
21102018857144

21602019459492

21602019113435
21602019113418
21602017291800
21602019113447
21602020514142
21602019463911
21602019925425
21602020864826
21602019460679
21602018857589
21602020600429
21602019096318
21602019923890
21602019363114
21602019366052
21602019366022
21602019365986
21602019365793
HT110010011011222
02207290002
21602019464388
21602019463324
21602019438313
21602019351463

本金余额

1,496,000.00

1,983,236.66
3,000,000.00
2,000,000.00
8,500,000.00
2,500,000.00
5,385,995.00

19,679,806.31

9,993,000.00
2,997,000.00

9,998,000.00

8,998,000.00

8,000,000.00

25,000,000.00
20,000,000.00
8,000,000.00
20,000,000.00

9,000,000.00

5,990,000.00

1,600,000.00
12,935,000.00
4,387,650.00
21,000,000.00

6,200,000.00

5,000,000.00
15,000,000.00
5,000,000.00
8,000,000.00
19,953,000.00
4,000,000.00
9,994,000.00
18,00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
100,000.00
5,000,000.00
9,183,100.00
1,000,000.00
4,500,000.00
4,000,000.00
3,500,000.00
3,000,000.00

8,720,000.00

8,500,000.00
13,965,000.00
8,091,500.00
10,000,000.00

384,350,287.97

利息余额

699,202.78

1,217,506.99
773,200.00
513,566.67
5,128,061.29
1,509,390.01
3,547,858.42

4,306,897.57

4,345,672.56
1,599,700.28

3,883,310.14

3,670,628.60

2,644,466.74

9,295,906.96
8,602,440.00
3,258,099.00
8,602,440.00

3,142,280.00

1,957,388.00

576,568.00
7,146,994.85
3,047,423.70
9,023,541.67

2,317,986.95

2,411,680.01
7,235,040.05
2,879,200.00
4,008,959.97
9,292,488.89
1,386,800.00
5,217,384.56
7,152,898.85
288,876.25
106,543.94
17,392.36
2,338,420.01
4,800,959.53
291,848.33
1,683,000.00
1,496,000.00
1,309,000.00
1,122,000.00

1,223,443.61

4,792,766.00
6,012,023.47
5,102,957.74
4,237,450.00

165,217,664.75

其他从权利

31,080.00

9,344.00
17,245.00
12,315.00
48,514.00
18,065.00
35,104.00

48,026.76

42,399.00

105,360.00
83,645.50
44,183.00
83,645.50

60,253.00
50,668.00
91,900.42

176,036.80

25,009.00
46,423.00
92,155.00

48,685.00
70,492.00
7,391.00
2,523.00
1,159.00
27,134.00
91,336.00
7,395.00
71,795.00

54,019.30
69,270.00

1,572,571.28

债权总额

2,226,282.78

3,210,087.65
3,790,445.00
2,525,881.67
13,676,575.29
4,027,455.01
8,968,957.42

23,986,703.88

14,386,699.32
4,596,700.28

13,881,310.14

12,668,628.60

10,686,865.74

34,401,266.96
28,686,085.50
11,302,282.00
28,686,085.50

12,142,280.00

7,947,388.00

2,176,568.00
20,142,247.85
7,485,741.70
30,115,442.09

8,517,986.95

7,587,716.81
22,235,040.05
7,904,209.00
12,055,382.97
29,337,643.89
5,386,800.00
15,260,069.56
25,223,390.85
1,296,267.25
309,066.94
118,551.36
7,365,554.01
14,075,395.53
1,299,243.33
6,254,795.00
5,496,000.00
4,809,000.00
4,122,000.00

9,943,443.61

13,346,785.30
20,046,293.47
13,194,457.74
14,237,450.00

551,140,524.00

业务期限

2019/12/16-2022/6/2

2019/11/29-2022/2/28
2020/8/29-2022/6/30
2020/8/31-2022/7/6
2019/9/28-2021/9/23
2019/9/27-2021/9/22
2019/9/28-2021/9/22

2016/7/30-2018/4/23

2020/9/8-2022/9/1
2019/3/28-2021/3/27

2020/7/24-2023/7/16

2020/12/12-2023/10/26

2020/3/27-2024/3/25

2020/3/20-2024/3/19
2020/8/28-2022/8/27
2019/12/23-2023/11/15
2020/8/28-2022/8/27

2020/2/29-2022/2/28

2020/4/30-2022/4/29

2019/12/27-2022/3/31
2020/1/22-2022/1/21
2019/7/31-2021/7/30
2018/12/30-2021/12/27

2019/12/31-2023/3/31

2019/6/30-2021/6/29
2019/6/30-2021/6/29
2017/12/27-2019/12/26
2019/6/30-2021/6/29
2020/2/28-2022/2/25
2019/12/31-2024/12/25
2019/2/28-2021/2/27
2020/9/10-2022/9/9
2019/12/29-2024/12/1
2018/12/30-2024/3/31
2020/4/22-2023/3/30
2019/6/24-2022/6/23
2019/2/28-2021/2/15
2019/11/29-2024/3/31
2019/11/30-2021/11/29
2019/11/30-2021/11/29
2019/11/30-2021/11/29
2019/11/30-2021/11/29

2022/7/29-2024/7/29

2019/12/31-2023/3/31
2019/12/30-2022/3/31
2019/12/21-2020/12/20
2019/12/13-2020/11/15

担保情况
抵押担保：抵押人冯勇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位于阜城县西环路西侧，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为阜国用（2011）第 11101
号，土地登记及实际用途为工业用地，面积 5722.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59 年 12 月 16 日，使用权类型
为国有出让，贷前评估价值 246.05 万元。保证担保：冯勇
保证担保：衡水健林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马莉、赵辉、赵福贞、井朝清、张来根
保证担保：阜城县程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马莉、赵辉、赵福贞、陈国星
抵押担保：衡水鸿浩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机器设备
保证担保：阜城县冀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崔胜利
保证担保：阜城县长亮阀门厂
抵押担保：河北瑞祥焦炉煤气设备有限公司机器设备 保证担保：崔胜利
抵押担保：抵押人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位于衡水滨湖西区 106 国道东侧，用途为商业，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抵押面积 68295.7 平方米，土地证号衡湖国用（2012）第 0009 号，贷前评估价值 14854.31 万元。
保证担保：河北中捷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呼和浩特市万昌钢构彩板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宝盛龙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孟庆常、丁立泉、多秀云
抵押担保：抵押人赵俊鹏名下的不动产权，位于河南省鄢陵县豫中国际商贸城，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鄢陵县不
动产权第 0000150、0000151、0000152 号，合计面积 3394.92 平方米，贷前评估价值 2156.7 万元。 保证担保：马
金民、赵俊鹏、刘艳杰、邢其生、刘爱忠

保证担保：衡水华通塔业有限公司，马金民、刘爱忠、季洪宽、孙国锋、郑春涛

抵押担保：衡水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邑县新华街西侧奥泰商业楼 8 号、1 号、12 号、7 号、11 号的不
动产权，产权证号分别为冀（2018）武邑县不动产权第 0001211 号、0001212 号、0001213 号、0001214 号、0001215 号，面
积合计 1452.81㎡，使用期限至 2048 年，以上不动产贷前评估价值合计 1623.91 万元。
保证担保：衡水茂源橡胶化工有限公司，王辉、明丙龙、明丙戌
保证担保：故城县财宝毛皮制造有限公司，王辉，马如楠
保证担保：枣强县格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翟玉才、李松
保证担保：枣强县格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翟玉才、李松
保证担保：北京巨龙鑫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银盛唐商贸有限公司，京奥兴国际钢结构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和谐双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北京巨龙鑫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银盛唐商贸有限公司，京奥兴国际钢结构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和谐双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北京巨龙鑫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河北泰亿建材有限公司，常凤才、常凤良、王铁成、张松
保证担保：沈阳华鑫轻钢彩板有限公司，马秀智、刘玉文、刘雅、刘厚、高敬智、宜丽香、沈阳布瑞森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河北海伟交通设施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李雪娇名下房屋所有权，位于衡水市红旗大街 1469 号天玺香苑小区中景大厦 15 层 1514、1515、1516、
1517 室，房权证号分别为冀（2018）衡水市不动产权第 0185294 号、0185297 号、0185300 号、0185293 号，房屋面积合计
327.41㎡；罗雅慈名下房屋所有权，位于衡水市红旗大街 319 号中央花园 4 幢 1-2 层 11 号，房权证号为衡房权证河
西区字第 2000868 号，房屋面积 191.71㎡。以上抵押权贷前评估价值合计 927.23 万元。
保证担保：通化市金鼎彩钢制品有限公司，倪玉军、倪玉峰、曲春燕、曲春晓、王琳
保证担保：通化市金鼎彩钢制品有限公司，倪玉军、倪玉峰、曲春燕、曲春晓、王琳
保证担保：河北永正钢结构有限公司，樊志峰、樊智凯、王俊青、樊智纯
保证担保：吉林省金宇建泰彩钢压型板有限公司，王琳，倪玉军、曲春燕、曲春晓
保证担保：衡水华通塔业有限公司，王龙跃、郑建东、刘爱忠、郑春涛、孙国锋
保证担保：衡水盛科板业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安平县华尔特五金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河北奥凯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杨晶、王玉收、张朋智、张正一
保证担保：河北康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王宝收、王玉收、李文杰
保证担保：河北康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王宝收、王玉收、李文杰
保证担保：河北康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王宝收、王玉收、李文杰
保证担保：河北信和矿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王宝收、王玉收、刘卫国、张朋智
保证担保：安平县华尔特五金丝网制品有限公司，王宝收、王玉收、赵红伟、闫建钗
保证担保：河北恒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王宝收、王玉收
保证担保：河北永正钢结构有限公司，樊志峰、樊智凯、王俊青
保证担保：河北永正钢结构有限公司，樊志峰、樊智凯、王俊青
保证担保：河北永正钢结构有限公司，樊志峰、樊智凯、王俊青
保证担保：河北永正钢结构有限公司，樊志峰、樊智凯、王俊青

保证担保：河北鑫通达铸业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河北鲲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孙金海、胡希锐、刘勤凤、代春义、邢玉坤
保证担保：衡水华通塔业有限公司，衡水华旭型煤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北京盟拓东兴钢构板材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衡水盛科板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房东（甲方）与小王
（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内，如因乙方保管不当或不
合理使用导致附属物品、设备设施
损坏并拒不赔偿的，甲方有权单方
解除合同，收回房屋；乙方应按月租
金的 10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
甲方可要求乙方将房屋恢复原状并
赔偿相应损失。

2021 年 10 月 10 日，小王联系房
东表示房屋的墙壁出现了反潮、墙
皮凸起现象，并发送照片、视频，显
示窗户下方的墙壁有发霉的霉点、
墙皮有凸起现象。同日，房东前往
查看。2021 年 10 月 13 日，房东向小
王发送微信表示：“咱们屋里的水汽
大，早上起床以后，还是让老人用干
抹布把窗户擦一下，整个屋里水汽
大，就长霉了。”房东另发送照片，显
示窗户下方墙面大面积发霉，窗户
上有水珠。小王回复：“没问题，来
暖气之前每天开，现在来暖气不那
么湿了，窗户近期风大不敢开，全是
土，尤其小孩子也在。”后在双方微
信沟通中，房东向小王发送微信表
示：“对于房子发霉，跟居住维护不
当 有 关 ，跟 老 旧 小 区 施 工 也 有 关 。
现在是有工人在，借机会维修好，我
不 追 究 您 这 边 的 责 任 。”小 王 则 表
示，房屋发霉与其无关，其为正常使
用房屋，双方就此产生争议。

2022 年 1 月 25 日，房东与小王因
墙面发霉问题产生争议并报警，未
完成房屋交接。后双方诉至法院，

房 东 就 小 王 使 用 不 当 造 成 房 屋 墙
壁、天花板、橱柜多处发霉提出赔偿
主 张 ，要 求 小 王 支 付 其 维 修 费 5000
元，并为此向法院提交照片和票据
若干，显示发霉和维修情况。小王
认可照片真实性，认可在其租住期
间，天花板确实出现发霉现象，但表
示其正常使用房屋，发霉系因房屋
装修质量问题、老旧小区改造遮盖
绿布、雨水多、房屋打隔断及阳台没
有防水措施导致，房屋经常通风，窗
户 上 的 水 珠 为 空 气 中 的 水 蒸 气 造
成。小王向法院提交其与家人的微
信聊天记录，欲证明其在生活中与
家人沟通日常开窗、关窗。小王另
提交网页截图及订单截图，欲证明
2021 年 10 月天气多为阴雨，其购买
了除湿盒。此外，小王提供社区书记
向房东微信转款 3000 元的截图，“转
账说明”备注“转达老旧改施工方给
予 业 主 漏 雨 造 成 发 霉 的 施 工 补 偿
款”，转账时间为 2022 年 7 月，以此欲
证明房屋发霉原因是施工方打磨外
墙导致漏雨，并非其不当使用造成。

法 院 认 为 ，本 案 争 议 焦 点 在 于
案涉房屋墙面发霉是否系因承租人
小王不合理使用造成，进而决定本
案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

本 案 中 ，房 东 提 供 照 片 说 明 小
王在承租使用房屋的过程中，不及
时通风致屋内水汽过重，从而导致
墙体发霉。法院认为，在房东告知
小王房屋墙体发霉后，根据双方沟
通情况，小王已经与家人沟通日常
开窗、购买除湿盒来应对，作为承租
人面对临时发生的房屋墙面状况，

已尽到相应减损义务。如房东认为
小王未尽到减损义务，或有其他不
当使用行为，则应当就减损义务的
来源、具体行为方式等进一步举证
证明，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且小王
亦提交证据，就案涉房屋漏雨发霉
已有案外人给予房东补偿，进一步
反驳房东提出的主张，故综合现有
证据及法院查明的事实，无法证明
系由小王不当使用房屋造成房屋墙
体发霉。

因小王在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履
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对房
东主张小王承担损害赔偿的请求，
因无相应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民 法 典 第 七 百 零 九 条 规 定 ，承
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
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
一十条的规定（即协议补充、合同相
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
的，应当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

可 见 ，为 了 保 障 租 赁 物 合 理 使
用，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和功能，
尽可能延长租赁物的使用寿命，同
时保证租赁物效用的发挥与出租人
收取的租金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承租人需按照双方约定的用途使用
租赁物；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使用
方法，也没有约定租赁物的用途时，
承租人不能擅自任性使用，而是应
当就使用方法协议补充或按照合同
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

确定租赁物的使用方法的，则应当
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即租赁物
本身固有或者通常的用途。

民 法 典 第 七 百 一 十 条 规 定 ，承
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
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
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即
合理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
耗的，承租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此
处的“损耗”，即合理损耗，是指租赁
物的正常磨损、挥发、氧化或者其他
功能的退化或者降低情形。判断损
耗是否合理可以依据以下标准：当
事人的约定，如果当事人在租赁合
同中对判断租赁物损耗有明确的约
定，则依该约定；由租赁物自身性质
决定，租赁物的性质可以决定承租
人的使用方法，租赁物的性质同样
可以决定租赁物的损耗是否合理，
通常而言，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
租赁物，产生的损耗就应是合理的。

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租赁
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租赁物因使
用受到损耗属于正常情形。出租人
在订立租赁合同时已经将租赁物折
旧的价值计入了租金之中，承租人
交付租金并合理使用租赁物时，若
要求承租人对租赁物的正常损耗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失公平。

因 此 ，承 租 人 对 租 赁 物 的 使 用
符合约定的使用方法或租赁物的性
质使用产生的损耗，常见包括地面
磨损，家具、电器老化，厨房污渍，沙
发表面起球等，都属于正常使用的
合理损耗，是租赁物被使用的正常
结果，承租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拟批量转让不良资产清单 （单位：元，数据截至 2024 年 7月 4日）

房屋租赁期间物品发生损耗谁负责

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业主能否拒交物业费

□ 王欣

□ 中普

林某捡到了一只流浪猫，因一
直 无 人 认 领 ，便 将 猫 养 在 了 楼 道
里。可好心收留的这只猫却惹了
祸……林某家住 20 楼，将猫养在了
自 家 门 口 楼 梯 上 行 通 道 拐 角 处 。
他 要 是 出 门 ，就 会 把 猫 关 在 笼 子
里，要是在家，就会把猫放出笼子。

一日，林某下楼买东西，想着一
会 儿 就 回 来 ，就 没 将 猫 放 进 笼 子
里。谁知就这一会儿，林某的邻居
李某在出门时，就被这只猫咬伤了
腿部。李某立即前往医院处理伤
口，注射了相关狂犬疫苗。但出现
了心悸、心动过速等症状，便前往另
一家医院进行诊治并报警。公安机
关作出行政处罚，对林某饲养动物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予以警
告。后李某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
判令林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
费等经济损失共计 2 万余元。

李某表示，林某在楼道公共区
域饲养猫咪咬伤他人，林某作为饲
养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林某
感 到 自 己 很 冤 ，猫 是 从 楼 下 捡 来
的，也一直在找人领养，现在只是
暂时将猫放在楼道进行喂养。况
且李某被咬伤时，其没在家，并不
清楚实际情况。因此，林某不认可
李某主张的赔偿金额。

法院审理认为，核查李某提交
的事发当时的视频、事发后林某打
给李某的通话录音等证据，能够认
定林某饲养的猫散养在楼道内、李
某被该猫咬伤的事实，且并无证据
证明，李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因此，林某应对李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关于李某损失的数额，经核算，医疗费
5100 余元、交通费 240 元，共计 5300 余元，林
某应予赔偿，其他费用无法律依据，不予支
持。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
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
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林某既
然收留了流浪猫，在收留期间就成为了流浪
猫的管理人，就应当对猫进行管理和约束，
比如说控制它的活动范围、采取避免伤人的
措施等等。法官在此提醒爱猫爱狗人士，在
关爱动物的同时，更要关爱他人的健康和安
全。即使是出于爱心收留流浪动物，也要评
估自己是否有安全的收留场所和管理控制动
物的能力，量力而行，文明养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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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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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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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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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高

析 法

析 法


